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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近年来制定的一系列出口货物、对

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进

行了梳理归类、清理和完善。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规范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免税的适用范围和计算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发布了《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

消费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规范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

免税的办理。以下就通知和办法对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

免税政策带来的几个重要变化进行简要的介绍。 

 

生产企业收购货物出口退税的范围扩大 

 
通知扩大了生产企业可以视同自产货物申请货物出口退税的范围, 

比如通知附件 4 明确, 经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国家税务

局认定的集团公司, 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以及集

团公司与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可视同自产货物。 

 

部分出口货物由征税调整为免税 

 
通知对未按规定申报或未补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出口企业或其

他单位的出口货物劳务亦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该等货物劳务包括: 

(1)未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增值税退(免)税的出口货物

劳务; (2)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出口货

物劳务和(3)已申报增值税退(免)税, 却未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期

限内向税务机关补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出口货物劳务。而按原

规定上述劳务货物须按内销货物征收增值税。通知亦明确, 适用免

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 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和退税, 应当转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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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报免退税的期限放宽 
 
办法规定, 企业可在货物劳务报关出口或视同出口次月起至次年 4 月 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申

报退税。而原政策要求企业在货物报关出口后 90 天内申报退税。 

 
提前申报退税的出口货物的范围和生产企业的条件进行修改 

 
通知调整了现行凭出口合同和销售明细账提前申报退税的出口货物的范围和生产企业的条件。货物范围

扩大为“生产周期在 1 年以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机器设备”, 取消“出口规模达到 3000 万美元以上”的条件

限制, 将企业“拥有一定资产”改为“上年度净资产大于同期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额之和的 3 倍”, 

将“从未发生过出口骗税”改为“从未发生逃税、骗税、虚开发票和接受虚开发票行为”。 

 

增加了出口货物免税管理的内容 

 
通知增加了出口货物免税管理的内容, 规定其他的适用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 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

应在货物劳务免税业务发生的次月, 填报《免税出口货物劳务明细表》, 提供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向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免税申报手续。 
 
值得关注的是, 通知和办法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规范, 共废止了 108 个文件。这两个文件

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出口退税货物的条件、范围、计税依据、退税率、申报时限、申报资料和要求等内

容,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原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文件繁琐、管理不便等问题, 相关企业需关注文件调整

后的操作, 以及“营改增”零税率服务出口退税申报表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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